
徐先生看中一套豪宅样板房， 连房子带软装家具一起买了下
来， 其中房款 5000 万元， 软装家具近千万元。 但他收房后发
现， 这些家具做工十分低劣， 有着大大小小各种质量问题。 更关
键的是， 这些所谓“进口” 的家具连基本的产品说明书、 合格证
都没有……

购豪宅带软装
花千万元买下

称进口无凭证
最终退货退款

买下豪宅

打包软装家具

2021 年的时候， 徐先生看中

了一套 5000 万元的豪宅。 这套房

子是开放商用于对外展示的样板

房， 因此除了各种装修， 开发商还

配置了全套家具等软装。

在看房时， 徐先生除了对房子

感到满意之外， 还觉得家具等配置

看起来很不错。 此时， 售楼处工作

人员告诉徐先生， 房子里的整套软

装都是英国进口的， 价格不菲。 如

果徐先生有意向， 可以额外付钱将

整套软装都买下来。

由于这些软装包括家具都是开

发商请专业人士挑选搭配的， 因此

和房子的装修十分般配。 想到自己

不用再为了购买家具软装费时费

力， 徐先生就和开发商就购买软装

进行了协商， 最后花了近千万元巨

资买下了这套软装。

可是等到交房后徐先生却发

现， 软装中的家具虽然外表光鲜，

但做工却十分低劣， 有着大大小小

各种质量问题。 他请了专业人士来

维修家具， 对方仔细检查过后表

示， 依照他的专业经验， 这些家具

从做工来看像是国内小厂做出来

的， 和它们的价格毫不匹配。

此时徐先生才意识到， 这些家

具根本就没有“英国进口” 的任何

凭证， 连基本的产品说明书、 合格

证等附随材料都没有。

获取证据

向消保委投诉

为了软装的质量问题， 徐先生

找到开发商讨个说法。

而开发商的态度则十分生硬，

表示软装销售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这

些家具是进口的， 现在合同已经履

行完毕， 开发商没有义务提供证明

软装为国产或者进口的材料。

对此， 徐先生感到不解， 当初

买房子和软装时， 销售人员明明说

了家具是英国进口的， 怎么这会儿

就不认账了呢？

对此开发商表示， 相关销售人

员已经离职， 当初究竟是怎么说的

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证实。

合同没约定家具是进口， 说进

口的人又找不到了， 徐先生想要追

究开发商的责任却不知如何入手，

一肚子火的他为此找到我寻求法律

上的帮助。

对此， 我分析， 要维权首先需

要在证据方面有所突破。 如果合同

和销售人员方面都无法直接证实

“进口” 的说法， 是否还有其他旁

证呢？

此时徐先生突然想到， 当时开

发商在这套房子的主要家具以及摆

设上都放置了说明卡片， 载有家具

名称、 外国设计师名称以及外国品

牌名称， 而徐先生保留了这些卡片。

有了这些证据后， 我们面临维

权途径的选择： 如果进行诉讼， 我

们可以起诉开发商欺诈消费者， 要

求获得相应的退赔。 但是， 诉讼的

时间会比较久， 对手又是实力强大

的开发商， 如果走完一审、 二审甚

至再审的完整程序， 可能需要两三

年。

而就徐先生来说， 他更多的是

因为这事非常生气， 对开发商的态

度感到不满， 因此希望尽快得到一

个说法。

于是， 我建议先依据相关证据

材料向市消保委投诉， 要求开发商

提供软装的附随材料， 包括产品说

明书、 合格证、 原产地证明等。 因

为不论软装是否进口， 这些材料都是

销售方应该提供给消费者的。

碰面调解

给开发商普法

很快， 市消保委就组织我们双方

碰面进行了调解。

在调解桌的对面， 开发商仍然坚

持合同没有约定提供产品说明书、 合

格证、 原产地证明等材料， 因此， 他

们没有此项“合同义务”。

难以置信上述言论出自开发商法

务人员之口， 我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普

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明

确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

况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

服务的不同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

品的价格、 产地、 生产者、 用途、 性

能、 规格、 等级、 主要成分、 生产日

期、 有效期限、 检验合格证明、 使用

方法说明书、 售后服务， 或者服务的

内容、 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

该法第五十五条则规定： “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

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 为五百元。”

因此， 开发商作为经营者向徐先

生出售了家具软装， 就有提供产品说

明书、 合格证的法定义务。

初次交锋， 双方并未达成调解。

退货退款

纠纷顺利解决

等待了两个月后， 开发商向我们

提供了证明软装是进口的材料———进

口货物报关单。

但是我仔细查看后发现， 报关单

上并没有家具的名称、 品牌和规格，

和徐先生购买的软装家具无法一一对

应。

此外， 进口家具一般会给产品相

应的编号和 LOGO， 一些产品上还

会有设计师的签名， 而徐先生买到的

软装家具上没有任何编号、 LOGO

或者签名。

我们向开发商提出， 提交的进口

货物报关单上的家具和说明卡片上的

家具名称、 外国设计师名称以及外国

品牌名称无法对应。 如果软装家具是

进口的， 应当提供可以印证的“四

单”， 即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海运

提单、 装箱单以及进口货物税单。 如

果软装家具是国产的， 也应当提供产

品说明书、 合格证。

在此之后， 我们又迎来了几个月

的等待， 却一直没等到开发商提交材

料。 这也在我们预料之中———如果有

早就拿出来了， 何必藏着掖着呢？

经过与徐先生沟通， 我们向开发

商提出了解决方案： 退款退货。 如果

开发商坚持销售的软装是进口的却不

提供相应凭证， 那么我们将采取其他

手段维权， 诉求就会是“退一赔三”。

漫长的等待后， 开发商同意了我

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徐先生将软装

退还给开发商， 后者向其退还近千万

元的购买款。 徐先生对这样的结果感

到满意。

□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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